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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和深度调峰期间安全管理的通知

国能发安全〔2024〕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各派出机构，全国电力安委会各企业成员单位：

煤电机组深度调峰运行是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并稳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为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和深度调峰期间安全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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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企业应加强对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设计、施工、调试等各个环节的管控，选择有相应能力的单位开展工作。要在保证机组稳定、运行高效、设备安全、排放达标的前提下，向电网调度机构提供机组负荷调

节范围、变负荷速率、一次调频性能等各项指标。发电企业和电网调度机构要充分考虑直流锅炉与汽包锅炉、大容量机组与小容量机组、供热机组的供热期与非供热期、空冷机组冬夏季等因素对调峰性能的影响，

合理分配调峰出力。

二、加强灵活性改造安全管理

灵活性改造项目的设计方案应评估机组类型、锅炉稳燃、环保排放、设备安全、运行年限等因素，涉及对原系统进行重大调整的，应组织原设备厂家、原设计单位或相同等级的单位进行评估。对于冬季运行空

冷机组、工业抽汽或民生供热机组，要在对应场景下验证机组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在灵活性改造期间，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项目投运前应完成调试和验收，并开展深度调峰能力评估试验。其中，超（超）临

界机组最小发电出力在满足《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的通知》（发改运行〔2021〕1519号）有关要求的情况下，机组锅炉运行工况宜高于干湿态转换点。

三、强化设备运行维护

发电企业应加强运行监控，重点关注燃烧失稳、管道超温、振动异常等现象；加强日常巡检，及时治理阀门卡涩、管道泄漏、积灰堵塞等隐患；加强检测检验，综合开展设备疲劳劣化、水蚀磨损等情况的寿命

评估。完善深度调峰期间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提升设备可靠性。

四、科学调整检修模式

发电企业应根据机组的调峰幅度、调峰时长、调峰频次，采用计划检修和状态检修相结合的模式，统筹电力供应和设备检修需求，开展修复和维护。对调峰幅度深、频次高的机组，要加密检修周期、扩大检修



— 3 —

范围、增加试验项目，每次等级检修宜加强汽轮机叶片、高温受热面、发电机绝缘情况等重点部位和重点项目的检查。

五、加强机组运行监测

发电企业要完善煤电机组深度调峰运行的操作规程，做好配煤掺烧、自动控制策略优化，制定深度调峰期间突发状况的应对措施、应急预案，并实施有效演练。电力企业要严密监测深度调峰期间的机组运行状

态、重点设备安全状况和定期试验执行结果，重点关注机组升降负荷速率变化对机组安全运行的影响，坚决防范因频繁调峰、调峰速率过快、机组主参数异常等导致非计划停运、重大设备事故或人身伤亡事故。若

出现不能执行计划出力情况，电网调度机构应及时调整运行方式，保证系统稳定。

六、鼓励开展技术创新

鼓励新建机组和在役机组改造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提高设备安全裕量和材料疲劳抗力。鼓励开展汽轮机转子叶片、锅炉管道、高温受热面等关键部件状态的监测技术研究，实时掌握设备状态。鼓励

研究采用宽负荷高效发电技术、有效控制低负荷运行时煤耗增加幅度。鼓励采取技术创新手段拓宽机组调峰能力及增强低负荷下机组安全稳定性。

各派出机构和地方各级电力管理部门要督促指导辖区内有关单位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做好灵活性改造和深度调峰期间安全管理。遇有重大情况，及时向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报告。

国家能源局

2024 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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